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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宗旨  

在山德士，我們致力於秉持誠信經營，對賄賂與貪腐採取零容忍態度。本《反賄賂政策》依據《道德準則》，為所有營運活動制定明

確且不可協商的防賄標準。透過遵守本政策，我們恪守道德規範，守護患者、醫療照護專業人員、合作夥伴及公眾對我們的信任。我

們致力於在全球醫療產業及公司內部建立透明與問責的文化。我們在所有營運地區均全面遵守反賄賂及反貪腐法律。在同時適用多項

法律或法規要求時，必須始終遵循最嚴格的標準。 

1.2. 適用範圍與適用對象 

賄賂係指為影響個人履行職責之行為，而提供、給予、收取或索取任何具價值之物品。本政策涵蓋所有形式之賄賂與貪腐行為，無論

涉及公職人員或私人個體，並適用於所有商業活動與互動。為貫徹對賄賂行為零容忍的承諾，本政策另輔以其他文件與制度框架，以

規範業務的其他面向及特定類型的交易，例如內部控制與會計準則、山德士外部專業互動框架及第三方計畫。 

本政策適用於所有員工及外部工作者。與山德士合作的第三方亦應遵循本文件所述之相同標準。  

2. 原則 

杜絕賄賂 

我們絕不參與任何形式的賄賂行為。我們不給予或接受賄賂，亦不透過第三方（如代理商、顧問、諮詢師、經銷商或其他

業務合作夥伴）代為進行賄賂。  

遵守外部要求 

我們恪守最嚴格的當地及國際法律，以及其他相關法規與標準。我們亦要求業務合作夥伴遵循相同標準。   

       

單一標準                                                                                                                                                   

我們不區分公職人員與私營部門：任何情況下皆不容忍賄賂行為。 

保持獨立性           

員工與合作夥伴不得接受外部人士任何可能被視為影響其專業決策與行為的個人利益。 

零容忍 

對於任何形式的違法行為，包括但不限於賄賂與貪腐，無論涉及本公司員工、外部工作者或業務合作夥伴，我們皆採取零

容忍態度。 

3. 互動準則 

在向任何個人、組織或實體提供、給予或承諾任何有價值之物品前，請自問此舉是否符合《道德準則》。採用「暫停與反思」的方針，

重新審視您具體工作情境中的道德決策。  

所有交易（含禮品、招待及娛樂活動）均須準確記錄並留存文件，以避免任何不當或違規之嫌疑。 

3.1. 與第三方之互動 

山德士可委任合格第三方為其利益或代表其行事。與第三方簽訂協議前，須符合山德士第三方計畫所載之要求。  

與第三方之商業往來須基於正當商業需求，並妥善留存文件。相關文件須包含適當之反貪腐條款、所獲商品與服務之描述，以及協議

之報酬。支付予第三方之商品與服務報酬須符合公平市場價值，並附有適當證明文件。此外，必須取得履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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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禮品、招待與娛樂 

禮品與招待須持節制態度。招待雖屬商業互動之正當環節，然應保持簡樸得體。禮品、招待及娛樂活動僅得於符合合理、適當、透明

且對個別受贈者頻率低之原則下提供。若遇極少數因社交慣例必須贈禮之情況，該禮品須符合社會常規，且絕不可為影響或獎勵對方

商業決策行為而提供，亦不得造成此類觀感。 

嚴禁下列行為： 

• 提供現金或等值於現金的禮物（例如購物券、禮券、折扣代碼）。 

• 向醫療機構及其代表、醫療照護專業人員（HCP）、其家屬或相關實體提供任何形式之禮品（含個人禮品、文化禮俗謝禮或

宣傳品等），無論是否帶有品牌標識。 

• 支付任何陪同出席山德士商務會議、學術會議或類似活動之人員的娛樂、招待、差旅費用或相關支出，除非參與者確有無法

獨自出行之情形，且符合山德士外部專業互動框架之要求。 

• 使用個人資金提供禮品、招待及娛樂活動，即使未申請報銷。 

當外部人士向我們作為山德士員工提供禮品、娛樂或招待時，須遵循《利益衝突政策》所載之規範。 

3.3. 涉及公職人員及疏通費之規範  

我們確保與公職人員的任何互動均嚴格遵守適用於該等人員的額外法規。無論當地法律是否允許疏通費，我們均不支付此類款項。 

3.4. 外部資金與企業社會責任（CSR）活動  

我們可以支持外部資金及企業社會責任倡議（包括慈善捐贈），前提是相關活動最終須惠及患者或醫療服務體系。然而，外部資金與

企業社會責任活動絕不可用於不正當影響決策、獲取不當優勢，或造成有此意圖的觀感。  

3.5. 政治捐獻 

政治捐獻僅能在建立完善治理框架，並經區域層級之業務主管(Regional Business Head)與區域層級之法務及法規遵循主管(Regional 

Legal and Compliance Head)核准後進行，該框架須確保符合適用法律及內部流程。 

當我們以個人身分（非代表山德士）進行政治捐款或參與政治活動時，絕不暗示自己代表山德士，並須揭露任何潛在利益衝突。 

3.6. 價格減讓 

價格減讓可採多種形式並隨時實施，包括折扣、回扣、量購獎金及其他具類似效果之優惠、措施或激勵方案。然而，此類減讓必須始

終符合所有適用的山德士定價與核准標準，以及所有相關法律（含競爭法）。在簽訂銷售協議或開立發票前，必須取得所有必要授權

與核准，並確保備妥適當文件。  

4. 例外與違規 

4.1. 例外情況 

本政策不允許任何例外情況。 

4.2. 違規處置 

依據《道德準則》，違反本政策者可能面臨補救、糾正或紀律處分，最嚴重可導致終止僱傭關係。潛在違規事件應向 SpeakUp 辦公

室通報，第三方亦可主動通報。山德士保證，在法律允許範圍內，對善意通報此類違規行為者提供免於報復及保密的保障。 


